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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残 疾 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文 件
文件

深残综发〔2023〕29 号

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关于印发《深圳
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

检查工作机制》的通知

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：

根据《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深

残规〔2022〕1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

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强化社会监督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及时发

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，我中心制定了《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

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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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

监督检查工作机制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《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

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深残规〔2022〕1 号）相关规定，做好深圳

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，推动我

市定点机构规范化发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机制。

第二条 在市残联统一领导下，建立日常监督检查机制、

社会监督员监督机制和专项监督检查机制。

第三条 监督检查工作将列入日常工作计划，安排检查

人员进行实地督查，社会监督员不定期开展明查暗访并反映

掌握的线索情况，必要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。检查做到

“五个结合”，即：明查与暗访相结合、例行检查与随机抽

查相结合、部门检查与联合检查相结合、专项检查与综合检

查相结合、自检自查与上级检查相结合，立足于查找问题和

隐患，督促整改。

第四条 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组由 2-3 人组成，成员包括

部门负责人和负责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管理工作人员。

第五条 社会监督员由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在关心、

关注我市残疾儿童康复事业且有意愿参与社会监督工作的

社会各界人士中统筹考虑确定 3-5 名组成。

第六条 专项监督检查由市残联牵头，组织教育、卫生、

市场监督、民政、消防等专业人士参加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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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整改意见。

第七条 监督检查采取重点抽查、实地核查和“检查-通

报-整改-复查-再通报”的工作模式。同时畅通举报投诉渠

道，设立投诉邮箱（szcjrzhfw@126.com）和投诉专线

（82530729），根据投诉意见建议及其线索，及时开展实地

核查工作。

第八条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应急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。包括传染病预防

相关制度及相关防儿童走失、摔伤、地震、火灾等突发事件

紧急预案。

（二）安全演练及培训开展情况。包括场地安全及消防

安全演练资料准备情况等。

（三）无障碍设施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。包括儿童防滑、

防撞、防夹、防烫、防跌倒设施配备情况，移动或固定电源

插座防触电保护措施配备情况等。

（四）常规卫生器具配备情况。包括必要的卫生保健器

具以及常规消毒用具配备情况。

（五）档案规范化管理情况。包括档案内容的完整性（儿

童的一般资料、年度、月、周康复服务计划等）、训练记录

及评估的规范性情况等。

（六）康复流程规范情况。包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系统

实时定位打卡操作规范性、抽查打卡时间与实际上课时间的

一致性等。

（七）业务培训有序开展情况。包括家长培训和教师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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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开展频次、开展时间、记录资料完整性等。

（八）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。

第九条 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场需开展相关工作：

（一）检查人员须当场填写《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

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检查表》，存在问题及建议应清晰、明

确，并将复印件交被检查机构对照整改。必要时可向被检查

机构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给予7天以上180

天以下的整改期限，机构须在整改期限内提交相关整改材料，

逾期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将按照程序终止定点机构服务协议。

（二）被检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当在《深圳市

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检查表》上签名确认，

机构对检查记录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允许其说明，确实记录有

误或遗漏的，应当予以更正或补充；对未签名的，检查人员

须注明原因。

第十条 市残联对机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，确保整

改措施落实到位。

第十一条 建立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

化监督检查台账，台账内容包括检查日期、机构名称、机构

地址、所属街道、检查人员姓名、存在问题、建议意见、现

场照片等信息，实时掌握检查数据，适时向市残联汇报工作

开展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不力

或者因责任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

和规章，追究该机构、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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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监督检查人员在检查中不作为和乱作为，以及发现问题后

徇私舞弊、包庇袒护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从严问责。

第十三条 本工作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

检查表

2.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监督检查

整改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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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常态化监督检查表
检查单位 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检查时间

定点机构名称 定点资质类别

定点机构地址

检查主项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存在问题及建议：

安全生产

建立传染病预防相关制度。 □是 □否

有相关防儿童走失、摔伤、地震、火灾等突发事件紧急预案，有安全责任人，安全组

织架构图上墙；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演练，记录规范及相关资料准备齐全。
□是 □否

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畅通，疏散标志明显，应急照明系统完好。 □是 □否

消火栓灭火设施有避免幼儿碰撞的安全措施，放置位置不影响交通，并定期检查。 □是 □否

场所墙壁无尖锐突起等不安全物件。 □是 □否

功能室及儿童专用洗手间等儿童活动场所有防滑、防撞、防跌、防夹措施。 □是 □否

移动或固定电源插座设置防止儿童触碰的保护措施。 □是 □否

必备的卫生保健器具（体温计等），有常规消毒用具（紫外线灯、消毒水等）。 □是 □否

饮水机摆放处与儿童活动场所分开并设置防止儿童接触的保护措施。 □是 □否

功能室结构改变情况（对照机构申请准入时提供的平面图） □是 □否

服务质量

根据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康复档案要求，档案内容的完整性（儿童的一般资料、年

度、月、周康复服务计划等）
□是 □否

人员持证比例符合标准。 □是 □否

根据儿童的康复需求，3-6 个月评估一次。 □是 □否

儿童上课打卡与上课时间的一致性。（抽查视频） □是 □否

儿童上课打卡的规范性。 □是 □否

每个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家长培训和教师培训，每次不少于 1个小时，记录规范及相关

资料准备齐全。
□是 □否

负责人（签字） 巡查人员（签字）

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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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深 圳 市 残 疾 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

整改通知书
：

我中心于 年 月 日对你机构开展残疾儿童康

复服务监督检查工作，检查发现你机构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 ；

2. ；

3. ；

......

请你机构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并将相关

的整改情况于 年 月 日之前向我中心汇报并提

交书面整改材料，逾期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将按照程序终止与

你机构定点机构服务协议。如你机构对本整改通知有异议，

请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三日内书面向我中心提出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

年 月 日

（联系方式： ，0755- ，

szcjrzhfw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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